
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

示精神，确保广大科研人员能够集中精力开展疫情防控科技攻关、

做好疫情防控工作，科技部调整了 2020 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

项目管理相关工作安排，现结合我校实际，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1.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，我校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

报、实施、验收等相关工作遵循《科技部办公厅调整 2020 年度

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管理相关工作安排》（详见附件）精神办理。

为进一步做好申报项目及在研项目服务工作，新增国家科技信息

服务系统账号、项目申报授权等事宜可电话、网络联系后先行办

理，相关纸质材料待疫情结束后补办。 

2. 学校暂未接到延期截止国家重点研发计划“十四五”重大

研发需求征集的相关信息，相关时间节点仍然按原通知执行：通

过教育部推荐提交的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2 月 15 日，通过学校直

接提交科技部的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2 月 19 日。有特殊需要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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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及早联系我们。 

科技部如有进一步通知，我们将及时通知大家。 

 

联系人：张老师 18523317121    赵老师 18875210805 

            谢老师 13508306908 

 

 

附件：科技部办公厅关于调整 2020 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

项目管理相关工作安排的通知 

 

 

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

2020年 2月 13日 

 

 

 

 


